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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引发高空坠物
凸显防盗窗监管难题

近日，常州遭强对流天气突袭，狂风吹倒了大树，将高层建筑摆放的物品吹
落。这一情况引发热议，如今很多小区居民的家中都安装有外挂式防盗窗，不少
居民担心这些防盗窗经不起风雨的侵蚀，最终可能成为酿出大祸的安全隐患。现
代快报（报料邮箱：xdkb123@163.com）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规
定，面对居民自行安装的防盗窗，规划、住建、城管等多个地方职能部门往往会陷
入监管无力的尴尬局面。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宋体佳 文/摄

现代快报记者注意到，今年 2
月，因“全国多地人员密集场所发生
有影响火灾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国家消防救援局发
布拆除人员密集场所门窗设置影响
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的通告。
此后，各地纷纷响应，“拆窗破网”。
据了解，“拆窗破网”的法律依据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十八
条中的规定：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
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
碍物。上述通告整治对象为宾馆、
饭店、商场、集贸市场、医院等公众
聚集场所，对于小区居民自行安装
的防盗窗网并无干涉。

江西一女子被高空坠物砸中丧
生，深圳一 5岁男童被高空落下的
窗户砸中身亡……伴随着高坠事故
的频发，外挂式防盗窗越来越像悬
挂在人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
剑”，各地监管部门也意识到这一问
题，频频对防盗窗出手。但遗憾的
是，因缺乏必要的法律、规定支撑，
监管部门在防盗窗拆与不拆的拉锯
中往往处于劣势，一些大张旗鼓的
整治行动最终也都不了了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
明确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
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
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
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上海明伦
（苏州）律师事务所主任马政鹏表
示，现行的法律、规定中虽然没有对
住宅楼安装的防盗窗做明确规定，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明
确，如果防盗窗坠落造成人伤、物
损，那么相关责任人就必须承担责
任。这也是提醒居民，要审慎安装
防盗窗，并做好后期维护，防范风险
的发生。此外，马政鹏认为，要彻底
管住防盗窗，须制定出台相应的安
装标准，以及明确的管理职责和处
罚措施，这样才会尽可能减少潜在
风险。

5 月 26 日强对流天气突袭常
州当天，多个小区发生高空坠物。
天宁区一小区12楼住户窗户被坠
物砸碎，武进一小区楼上一柱状物
被风吹落……记者梳理发现，当天
被风吹落的物品多来自楼顶、居民
开放式阳台以及悬挂式防盗窗。

“小区里安装的防盗窗也存在
安全隐患，特别是凸出来的那种，
一般都会在上面堆放杂物，风一吹
就可能有东西漏下来，现在想想都
很害怕。”张女士告诉现代快报记
者，当地很多小区都安装有外挂式
防盗窗，还喜欢在里面养花种草放
置杂物。虽然正常情况下没出什
么大事，但终究是个隐患。

现代快报记者在高成天鹅湖、
丽华二村、南开小区等多个居民小
区探访发现，住宅楼安装外挂式防
盗窗的情况普遍存在。“很多都是
以前装的，也经常有东西会从缝隙
里掉下来，但目前总体还好。”南开
小区一位居民告诉记者，建成使用
多年的老小区中，多数居民都安装
了外挂式防盗窗，“不但防盗，还能
晒晒衣服养养花。但确实有安全
隐患，搞不好会掉下来砸到人。”

在高成天鹅湖小区，紧邻小区
道路的几栋居民楼都零星安装有
外挂式防盗窗。“这边楼高在20层
左右，下面又是商铺，平时行人比
较多，安全隐患还是比较大的。”该
小区居民郑先生说，安装外挂式防
盗窗主要用于晾晒衣物，也有人将
花盆摆在上面，之前也发生过衣服
掉落的事情，但并未酿出严重后
果。如今一场大风过后，再看到悬
挂在窗户外的防盗窗，就觉得很不
安全，如果防盗窗与墙体连接的金
属构件出现锈蚀或松动，又未能及
时发现，“再碰到这样的极端天气，
（防盗窗）有可能会被吹掉下来，砸
到人事情就大了！”

既然外挂式防盗窗存有安全隐
患，为何这么多小区安装，地方监管
部门却不阻拦呢？对此，现代快报
记者采访住建、规划、城管等多个职
能部门获悉，由于缺乏相对应的法
律、法规，居民自行安装的防盗窗处
于监管盲区，从而导致各地方监管
部门执法无力。

按照规定，房屋进行装修时需
要到地方住建局建安部门进行备
案。不过，武进区住建局房管中心
房屋安全鉴定科相关负责人表示，
并无规定明确房屋外安装防盗窗需
要报备、审批，实际操作中也从未遇
到有人安装防盗窗去报备的。此
外，常州市住建局相关工作人员也
向记者透露，发现情况后小区物业
可以劝阻，但由于没有规定禁止业
主安装防盗窗，“劝阻后业主不配
合，也没办法”。

“省里的相关条例明确，只有大
中型外立面才需要去审批，局部的修
改并不需要审批。”常州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法规处处长袁文婷告诉现
代快报记者，条例里所说的“大中型
外立面”指的是整栋房屋的外立面，
如果有大的变化才需要审批，居民自
行安装外挂式防盗窗并不需要报规
划审批。

据了解，2017年出台实施的《常
州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
革实施方案》中，已将物业管理方面
的全部行政处罚权和相应的行政强
制措施划归城管。“也接到过反映，
但这不属于违建，只能劝导，没办法
拆除。”天宁区城管执法大队一位工
作人员告诉现代快报记者，按照去
年5月1日施行的最新版《江苏省城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除第
十一条规定主要街道两侧和重点地
区的临街建筑物外立面上安装窗
栏、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应当规范设
置并保持安全、整洁，并无对居民小
区防盗窗的约束规定。也正因此，
居民自行安装的防盗窗成了监管盲
区，即便接到相关反映，也无力执
法，只能对当事人进行劝导。

外挂式防盗窗很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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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进湖塘镇一小区被吹落的柱状物

超出建筑外立面的外挂式防盗窗


